光合书院·紧急疏散与应急救护管理制度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 为保障光合书院（以下简称“本项目”）内人员生命财产安全，提高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突发事件应对法》及国家相关工程建设标准，结合本项目建筑特点与功能定位，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 本制度适用于本项目所有工作人员、到馆读者、外来访客及其他临时进入建筑区域的人员。
第三条 应急管理工作遵循“预防为主、统一指挥、快速响应、协同配合”的原则，确保在紧急状态下人员有序疏散、伤者及时救护。

第二章 应急组织机构与职责
第四条 成立应急指挥部，由项目运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担任总指挥，下设疏散引导组、应急救护组、通讯联络组、设备保障组。
第五条 各组职责如下：
· 疏散引导组：负责制定疏散路线，组织人员有序撤离，重点保障阅览区、书库、数据中心等人员密集或重要区域。
· 应急救护组：负责现场伤情评估、急救处置、伤员转运及与医疗机构对接。
· 通讯联络组：负责内外部信息传递，确保与消防、医疗、供电等外部单位联络畅通。
· 设备保障组：负责消防系统、应急照明、电梯迫降、备用电源等关键设施的应急操作与保障。

第三章 紧急疏散管理
第六条 本项目设有两处主要疏散楼梯及多处安全出口，疏散通道应始终保持畅通，不得堆放杂物、锁闭或封堵。
第七条 疏散指示标志、应急照明系统由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统一管理，定期检测，确保在断电情况下仍能正常工作。
第八条 当发生火灾、地震、燃气泄漏、突发治安事件等紧急情况时，由应急指挥部统一发布疏散指令，启动应急广播系统。
第九条 疏散引导组按分工组织人员沿指定路线撤离：
· 阅览室、大厅等大空间区域优先疏散至室外安全集结点；
· 珍善本库房、数据中心等特殊区域，在保障人员安全前提下，视情启动气体灭火或高压细水雾系统；
· 电梯应第一时间迫降至首层并停止使用，仅允许消防应急电梯按规范使用。
第十条 各楼层设置疏散引导员，佩戴明显标识，定期接受培训，熟悉本楼层疏散路线及应急设备位置。

第四章 应急救护管理
第十一条 本项目在首层设置应急救护点，配备急救箱、自动体外除颤器（AED）、担架、颈托、急救药品等基本救护设备，并由专人负责日常检查与补充。
第十二条 应急救护组由持有有效急救证书的人员组成，定期开展心肺复苏、创伤包扎、中暑、休克等常见急症处置培训。
第十三条 突发事件中，应急救护组应第一时间携带救护设备赶赴现场，开展伤情评估与现场处置，及时联系120急救中心并引导救护车辆到达指定位置。
第十四条 对重伤员应优先转运，避免随意搬动，必要时由救护人员陪同送医，并做好信息登记与交接。

第五章 应急演练与培训
第十五条 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全员应急疏散演练，重点检验应急广播、疏散引导、电梯迫降、备用电源切换等系统的联动效果。
第十六条 每年组织不少于两次应急救护专项培训，培训内容包括AED使用、止血包扎、烧伤处理、突发疾病识别等。
第十七条 演练与培训应形成记录，发现问题及时整改，持续完善应急预案。

第六章 应急设施与设备保障
第十八条 本项目消防系统、应急照明、柴油发电机组、智能照明控制系统、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等关键设施，由设备保障组定期检查、维护，确保处于完好状态。
第十九条 应急供电系统（双重高压电源+柴油发电机组）每月进行模拟切换测试，确保重要负荷（消防系统、数据中心、珍藏书库环境控制、应急照明等）在断电情况下持续运行。
第二十条 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、消防设备周围应保持无遮挡，严禁擅自改动疏散指示标志位置。

第七章 附则
第二十一条 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项目运营单位负责解释与修订。
第二十二条 对违反本制度、造成安全隐患或事故责任的人员，将依据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。

